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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答复

捷克斯洛伐克

〔原件:英文〕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其外交政治活动方面始终不渝地遵守《加

强国际安全宣言》所规定的原则，并且努力争取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切实实行该《宣

言》的各项条款.

2. 要坚决维护国际安全就必须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和依照普遍承认的

国际法准则远用联合国的安全体制.

3. 这方面的一个决定性的先决条件是有系统地加强和强化国际缓和的进程，

一切国家不论其政治制度或经济发展水平，都必须切实对此作出贡献. 捷克斯

洛伐克因此充分支持《加深和巩固国际缓和宣言>> (大会第 32/155 号决议) , 

并认为这是联合国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贡献.

4. 捷克斯洛伐克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使缓和进程从政治方面扩犬到军

事方面，并在裁军领域通过各种有效的国际措施.

5.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再三正式表示确切支持今年六月苏联

和美国的最高级代表在维也纳签订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人 捷克斯

洛伐克认为这项条约的批准和生效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并认为这项条约将大大地

加强全世界的安全，同时将提供强犬的动力，促使包括关于减少中欧的军队和军

备的维也纳会谈在内的一切其他裁军谈判取得进展.

6. 作为维也纳会谈的直接参与者，捷克斯洛伐克深切关心迅速达成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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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同时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八日和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提出的各项建议性提案的共同提案国，在这些提案中，社会主义国家对参与会谈的

西方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让步.

7. 缓和欧洲大陆在军事领域的紧张局势，对于全面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极

重要的. 捷克斯洛伐克是今年五月华沙条约成员国外交部长委员会布达佩斯会议

为此而提出的广泛的具体措施方案的共同拟案国.

8. 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也非常重视明年将在马德里召开

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与会国会议的筹备工作，同时它力图使该会议的成果有助于

加强积极的趋势和欧洲大陆的安全.

9. 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坚决反对北约组织要在欧洲各北

约组织国家都署美国中程核导弹的计划. 这些计划的执行将破坏欧洲大陆在历史

过程中建立的均势 这样做将严重损害缓和进程和危害欧洲和全世界最重要的和

平与安全利益. 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坚决支持苏联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八日提

出的各项提议，即立即开始关于相互减少在欧洲的中程核导弹的谈判，同时高度赞

赏苏联将于明年采取片面措施以期大量减少中欧的军事对抗的决定.

10. 此外，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必需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知续加强

核武器不扩散的方法，并呼吁采取有效的国际措施以防止南非和以色列发展其军事

核子能力，因为这两国不仅对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构戚了严重的威胁，菩至对范回更

广的地区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1.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坚持依照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十届特

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 S-10/2 号决议) ，使旨在解决整套裁军问题的努力更加

积极、更加有效. 铭记着这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经共和国总统古斯达夫·胡萨

克倡议，已向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提交一项关于通过《国际栽军合作宣言》的提案.

12.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充分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原则p 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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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加强这项原则的效用的各种建设性的努力.

13. 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严厉谴责今年对越南社会主义共

和国的侵略行为. 这种侵略直接危害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捷克斯洛伐克认为国

际社会必须坚决而明白地反对这种"教训1 "的政策.

14. 中东的局势，因埃及与以色列双方单独缔结协定而更加复杂，还有南非种

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权的持续玩弄花招，都仍是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

15.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原则上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同时

充分尊重依照《宪章》规定行使个别或集体自卫的权利，也充分尊重殖民地人民或

被压迫人民为国家的自由、独立和自决以一切方式进行战斗的合怯权利.

16.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充分支持缔结一项关于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

武力的国际条约，并确信达项条约将在使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确实得到保障的努力

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17. 同时，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政策，

因为它不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目标，特别是关于加强国际安全的努力. 因此，捷

克完全赞成联合国对该项政策的有力谴贡.

18.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积极鼓励和促进增强联合国在国际缓和过程

中和才良据《宪章》对保障和平与安全作出的贡献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19. 正是在考虑到这些目标，捷克才在所有联合国机构内采取了它的立场，过

去两年来，捷克的这种立场已一贯地在安理会上反映出来.

20.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至愿使用一切方法继续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

全作出贡献，并愿积极参与联合国旨在执行《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各项努力 a


